附件
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

	序号
	政策条款
	意见及建议
	采纳情况

	1
	第四条 加快培育优质企业
鼓励优质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，每年公布珠海集成电路十强企业名单，推动优质企业持续做强做优做大。

支持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发展，经认定入选我市独角兽企业培育库的集成电路企业，按照《珠海市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培育管理办法》（珠科创〔2024〕19号）给予支持。
	建议修改为：

鼓励优质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，每年公布珠海集成电路十强企业名单，推动优质企业持续做强做优做大。

支持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发展，经认定入选我市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的集成电路企业，按照《珠海市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培育管理办法》（珠科创〔2024〕19号）给予支持。

理由：根据《珠海市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培育管理办法》（珠科创〔2024〕19号），珠海市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包含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两类，原条款只提及“独角兽企业培育库”，因此建议该条款进行调整。
	已采纳。

	2
	/
	建议增设“支持产业联动”条款，具体如下：

（1）搭建对接平台：定期举办产业链对接会，组织集成电路设计、制造、封装测试等环节企业进行对接交流；建立产业链信息共享平台，发布供需信息、技术需求等信息，促进资源对接。

（2）合作研发补贴：对集成电路设计、制造、封装测试等环节企业联合开展关键技术研发、产品升级等项目，按照实际投入金额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，最高不超过XXX万元。

（3）鼓励本地采购：对珠海下游企业采购本地集成电路产品的，按照其年度采购珠海本地集成电路产品金额的X%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过XXX万元。

理由：一是推动上下游企业联合攻关，提升产品附加值，增强产业竞争力；二是鼓励下游企业采用本地集成电路产品，提升市场占有率，形成产业链协同效应；三是吸引优质企业集聚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。
	不采纳。不符合《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》相关精神。


